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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与反制裁：企业的合规必修课 

作者：贾维恒丨宗敏慧 

近年来，以美国、英国、欧盟等为首的各主要经济体以各种理由扩大了对国际贸易的管制以及对外国企

业的制裁，其中有不少中国企业也被列为贸易限制或制裁的对象。中国于 2021 年出台《反外国制裁法》及

一系列相关规定和办法，对于任何企业或实体实施或者辅助实施外国歧视性制裁的行为，进行了反制裁规

制。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正面临着各国日益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制裁和贸易管制

合规挑战。在制裁与反制裁的夹缝中，企业往往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本文仅对制裁和反制裁的合规问题进

行初步探讨。 

一、中美欧制裁措施差异 

中国、欧盟、美国和其他国家均出台了制裁或反制裁措施，覆盖对象、适用标准和执法机制不尽相同。

跨国企业在实际运营中，既需适应不同法域在清单认定和适用范围上的差异，也常面临合规冲突。 

以美国的制裁措施为例，如果某企业被美国财政部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下称“SDN 清单”），该企

业（包括其直接或间接拥有 50%以上股权的实体）将面临：（1）除非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办公室（OFAC）
许可，否则任何美国人不得与 SDN 清单实体进行任何交易；（2）SDN 清单实体的任何资产若在美国境内或

被美国人所有或控制，都将被自动冻结；（3）所有美元账户或美元支付和结算均被冻结。另外，许多被列入

SND 清单的企业，被 OFAC 加上了二级制裁，即美国以外的任何人与被二级制裁的企业进行某些受限交易，

均可能被 OFAC 列入 SDN。该措施直接导致该二级制裁企业的交易对方不得不考虑是否终止交易。 

与美国不同，英国、欧盟和其他国家的制裁措施均不涉及子公司（即没有 50%规则），亦不存在二级制

裁的问题。同时，执法力度和手段与美国也不能同日而语。 

中国的制裁措施（外交部制裁、商务部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和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较新，具体的制裁后果

可能包括禁止一切与中国有关的交易、禁止进出口、资产冻结、禁止入境等。 

与此同时，各国分别出台了限制或禁止外国制裁的法律。例如，中国的《反制裁法》第十二条规定：“任

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组织和个人违反

前款规定，侵害我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我国公民、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停止侵

害、赔偿损失”。基于该条的规定，如果一家企业因为其交易相对人被美国列入歧视性黑名单（如特别针对

中国的实体清单）而终止交易，该交易相对人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被列入美国的黑名

单，不是终止交易的合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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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规建议 

面对多法域制裁制度的并行适用与潜在冲突，企业可从制度建设、交易审查和内控执行三方面构建应对

机制，以平衡各法域下的合规要求。 

首先，建议企业建立制裁合规体系，主要涵盖管理层承诺、风险识别机制、内部控制流程、持续监测与

员工培训等要素。在华外资企业应结合中国反制法规审查母公司合规政策和合同模板，识别可能被视为“协

助外国歧视性措施”的条款，必要时引入中立性条款，以规避因执行集团政策而触发中国反制风险。 

其次，建议企业定期核查交易对手是否被列入美国、欧盟或其他制裁清单，必要时穿透识别其控制权结

构。虽然企业可借助 OFAC 制裁名单检索、欧盟综合制裁名单等公开工具进行检索，但由于美国的黑名单

种类不断增加，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制裁行列（例如日本和新加坡），单纯依靠公开工具检索不可能覆

盖所有制裁风险。因此，企业应考虑采购专业的第三方检索工具，对新进和现有的交易对象进行全面的定期

检索。此外，若交易涉及高风险国家/地区或敏感行业，建议结合交易背景、标的性质及参与方结构，聘请

专业律师团队进行全面尽职调查，以识别并规避潜在的制裁合规风险。 

最后，企业可加强员工培训，明确禁止参与任何可能构成协助外国制裁或泄露敏感信息的行为。同时，

建立与外部法律顾问的长期合作机制，确保在重大跨境交易、投资并购及国际合作协议签署前获得专业法律

支持，并在面临潜在制裁风险或监管调查时具备快速反应与合法应对能力。 

通过制度性安排与实务操作相结合，企业有望在复杂多变的制裁格局中找到相对可控、合规合理的运营

路径，平衡多法域之间的法律责任与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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